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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抬头公司名称 洁福地板(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 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铁琴南街 85号 
 
 
样品接收日期 2022.06.16 
样品检测日期 2022.06.16-2022.06.23 
 
检测要求 根据客户要求, 参照法规(EC) No 1907/2006(REACH), 对所提交样品中 5种高关注物

质(SVHC)进行筛选测试｡ 
 
检测依据 请参见下页。 
  
检测结果 请参见下页。 
 
摘要 根据分析结果, 所提交样品中 5种 SVHC物质的浓度均小于 0.1%（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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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6.23 

陈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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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389827855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万芳路 13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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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测试之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并确认 

样品序号 样品名称 引用报告编号-样品序号 
001 亚麻地板 A2220077373101003C 
002 洁弗乐亚麻地板 / 

备注: 
上表格涉及到引用数据的样品本次未测试。根据客户声明，“样品序号”列测试结果及图片引自于对应的“引
用报告编号-样品序号”列的数据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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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批次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EC号 
浓度(%) 报告 

检出限
(%) 001 

- - 所有SVHC物质（见候选清单） - - N.D. - 
 

批次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EC号 
浓度(%) 报告 

检出限
(%) 002 

- - 所有SVHC物质（见候选清单） - - N.D. - 
 
检测依据: 
参考 US EPA 3550C:2007进行样品预处理。 
采用 HPLC, GC-MS分析。 
 
样品/部位描述  
样品序号 样品/部位描述 测试 SVHC物质数 

001 绿色固体带土黄色线 序号 1-4 
002 绿色固体带土黄色线 序号 5 

 
备注: 
1. 结果仅显示检出的 SVHC 物质，低于报告检出限的 SVHC 物质没有列出。所有测试的 SVHC 物质见

下页的 SVHC候选清单。 
2. w/w % = 重量百分比; 0.1% = 1000 mg/kg =1000 ppm 
3. N.D. = 未检出 (小于报告检出限) 
  
注释: 
 本报告中的数据结果供科研、教学、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企业产品研发等目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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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HC候选清单 
 

批次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EC号 
报告 
检出限

(%) 

XXVI 1 
(±)-1,7,7-三甲基-3-[(4-甲基苯基)亚甲基]双环
[2.2.1]庚-2-酮，包括任何单独的异构体和/或

其组合(4-MBC) 
- - 0.01 

XXVI 2 2,2'-亚甲基双-(4-甲基-6-叔丁基苯酚) 119-47-1 204-327-1 0.01 

XXVI 3 
S-(三环[5.2.1.02,6]癸-3-烯-8(或 9)-基)O-(异丙
基或异丁基或 2-乙基己基)O-(异丙基或异丁

基或 2-乙基己基)二硫代磷酸酯 
255881-94-8 401-850-9 0.01 

XXVI 4 乙烯基-三(2-甲氧基乙氧基)硅烷 1067-53-4 213-934-0 0.01 
XXVII 5 N-羟甲基丙烯酰胺 924-42-5 213-103-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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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1. 根据欧盟 REACH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3条款之规定，物品类产品如果含有候选列表上的高度关

注物质且在物品中的质量百分比超过 0.1%时，物品供应方需履行相关信息传递义务： 

 1) 物品供应方应提供给接收方关于产品的足够信息以确保物品的安全使用，至少需提供所含高度关注

物质的名称。 

 2) 应消费者请求，物品供应方应在 45天内免费提供关于产品的足够信息以确保物品的安全使用，至

少需提供所含高度关注物质的名称。 

2. 根据欧盟 REACH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1条款及附件 2之规定，提供高度关注物质的物质类产品

供应方，应免费提供接收方该物质的安全数据表。 

3. 根据欧盟 REACH法规（编号 1907/2006）第 31、32条款及附件 2之规定，提供含有高度关注物质的混

合物产品供应方需传递相关信息： 

 1) 如果混合物产品按照 1999/45/EC被判定为危险品时，供应方应免费提供产品的安全数据表。 

 2) 如果混合物产品按照 1999/45/EC判定并非危险品，但是任一高度关注物质在非气体混合物中质量

分数超过 0.1%或在气体混合物中体积分数超过 0.2%，供应方也应免费提供产品的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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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流程 

 

 
 

剪样 称量样品 样品制备 
 

仪器分析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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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图片 
001 002 

  
002 002 

  
 
 

 
声明： 
1.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 
2. 报告抬头公司名称及地址、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申请者应对其真实性负责，CTI未核实其真 
实性； 

3.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 
4. 未经 CTI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 报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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